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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协议及相关风险控制措施执行情况的 

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或“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及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

导》等有关法规的要求，对长江电力 2023 年度金融服务协议及相关风险控制措

施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金融服务协议条款的完备性 

（一）金融服务协议条款内容 

2022年 6月，经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与三峡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财务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该协议的

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1、交易类型 

三峡财务公司为长江电力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长江电力在三峡财务

公司存款、三峡财务公司为长江电力提供授信额度、代理电费回收业务、委托贷

款业务、财务顾问服务等。 

2、交易额度 

（1）长江电力在三峡财务公司存款任一时点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 亿

元，单个会计年度内日均存款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50亿元。 

（2）长江电力获得三峡财务公司的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 亿元，单个

会计年度内日均贷款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600亿元。单个会计年度，三峡财务公司

为长江电力办理自营贷款和循环额度贷款累计合同签署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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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3）三峡财务公司作为长江电力代理电费回收机构，为长江电力提供代理

电费回收服务，具体业务实施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进行约定。 

（4）单个会计年度内，三峡财务公司为长江电力办理委托贷款合同金额累

计不超过人民币 1,200亿元。 

3、定价原则 

（1）存款利率不低于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 

（2）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利率及贴现利率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结算业务、代理电费回收业务涉及的费用、委托贷款费用、开立信用

证和保函收取的费用，按各合同的规定执行，不高于可比的行业平均水平。 

（4）财务顾问的收费标准不高于同行业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4、协议期限 

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二）金融服务协议条款的完备性 

公司与三峡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已对协议期限、交易类型、

交易额度、定价原则等交易条款进行明确约定，协议条款完备。 

二、协议的执行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在三峡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 46.76亿元，

存款利率高于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公司在三峡财务公司的贷款余额为

208.03亿元，贷款利率范围为 2.90%-3.49%，低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三峡财务公司的存款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未发生因现金头寸不足而延迟付款的

情况，公司在三峡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未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三、风险控制指施和风险处置预案的执行情况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处置公司与三峡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保

障公司资金安全，公司制定了《关于与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

险处置预案》。公司成立金融业务风险预防及处置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公司与三



3 
 

峡财务公司关联金融业务风险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公司通过核查三峡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照及 2023 年度财务

报表，对三峡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关

于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四、核查结论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公司与三峡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已对协议期限、交易类型、

交易额度、定价原则等交易条款进行明确约定，协议条款完备；公司与三峡财务

公司严格履行协议关于交易类型、交易额度、定价原则等相关约定，协议执行情

况良好；公司已制定了完善的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处置预案，风险控制措施和风

险处置预案执行情况良好；上市公司关于《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完备性、协议

的执行情况、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处置预案的执行情况信息披露真实。 

（以下无正文） 




